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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上旬，众多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：第一批取得电视剧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播出权的四家

卫视，为了争夺收视率，展开了一轮收视大战。最终，为避免《团长》恶播事件再度发生，23家电

视台签署了自律公约承诺书。这种现象折射出我国电视频道数量的过剩和电视节目内容的匮乏。    

制播分离 频道数量猛增之后的及时雨 

在“四级办电视、四级办广播、四级混合覆盖”的大背景下，我国电视台呈现出爆发式增长。

在十几年的时间内，电视观众能收看到的频道数量从四五个猛增到上千个。频道数量的猛增。据

《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7》数据显示，截止到2006年底，全国共有电视台296座，承载着2984套节目

的制作和播出。全国城乡居民每户平均收看到的频道数达到了40.6个， 这个数字必将会随着数字电

视普及而进一步高速增长。    

如此多的频道让电视媒体之间对广告资源展开了激烈的争夺。一方面，广告商最为看重的受众

“眼球资源”并不会随着频道数量的增加而增加，而频道的增加实际上稀释了受众的注意力。另一

方面，各个电视台的人力资源规模也没有随着频道数量的增加而同步扩大，各个电视台尤其是省市

级电视台，难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满足受众对于电视节目的需求，电视播出的内容资源就出现了

短缺。于是，争取更多的受众注意力和填充播出时间就使得“制播分离”模式浮出了水面。    

实际上，制播分离在我国电视产业中实践得最早也是最彻底的领域，是电视剧领域。在电视台

经营行为的推动下，电视剧成为电视台制播分离的典型。社会上独立的电视剧制作公司生产电视

剧，形成卖方市场；电视台购买电视剧播出，形成买方市场。在大众传媒之中，电视是接触人群最

广、最为强调娱乐功能的媒体，电视剧则是电视娱乐功能的主要表现。根据《中国电视收视年鉴200

8》的数据，2007年电视剧占到全国电视市场收视份额的31.9%，具体到省级卫视，电视剧的收视贡

献则高达48.9%，“省级卫视收视明显倚重于电视剧”。 而拍摄电视剧的投资比拍摄电视新闻节目

和电视娱乐节目的投资大很多，并且电视台购买电视剧播出比自己投资拍摄电视剧要简单实用许

多，风险也降低许多。    



“独播剧”敲响后制播分离时代 

按照我国目前的情况，电视台之间依靠播出平台资源，各电视台之间剧目趋于同质化还能生

存，这可能得益于我国巨大的市场。根据《中国电视收视年鉴2008》，2007年电视广告投放总额达2

454亿元，占全国各传统媒体广告投放总额的79%，如此规模巨大、利益诱人的市场分得一小杯羹就

能得到可观的利润。而电视频道的爆发式增长，使电视台渠道资源的稀缺性弱化，如果电视台继续

坚持制播分离的模式，就会出现各个电视台节目内容的同质化。频道数量的猛增，又必然会引起电

视台之间对于广告资源的争夺，而不以内容为基础竞争是低水平的竞争，也不利于我国电视产业的

长远发展。如果“内容为王”依旧是新闻媒介发展的永恒规律的话，我国的电视产业必然要走出制

播分离的窠臼，走向后制播分离时代，具体到电视剧领域，就是电视剧的“独播”时代。  

我国目前的精品电视剧的首播多采用“4+1”模式，即四家省级卫视加一家地面频道首播，首轮

播出之后其他电视台第二轮、第三轮跟进播出，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就是采用这一模式。有资料显

示，2005年浙江卫视首创了购买电视剧的“4+1”模式，当时是为了提高购买资金的使用效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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